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96 學年度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輔仁大學黎校長建球                  記錄：林宜均 

出席：文藻外語學院李校長文瑞、臺北縣私立徐匯高級中學戴校長榮佳、新竹市私

立磐石高級中學王校長新化、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朱校長南子（朱

懷皙主任代理）、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丁校長振源、臺南市私立聖功女子

高級中學鄭校長麗蓉、高雄市私立明誠高級中學佘校長祥磊、花蓮縣私立海

星高級中學林校長福樹（請假） 

列席：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郭維夏神父 

 

會前祈禱：由郭神父帶領 

 

壹、主席致詞： 

一、 請輔仁大學生命研究中心繼續研究如何因應當前性別平等法對於天主

教學校所造成之衝擊，並於常務委員會同意後儘速舉辦研討會。請神學院秘

書列席常年大會報告相關訊息。 

二、 報告常會有關繳費與收支情形。 

 

貳、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修正第四案 

提案單位：輔仁大學 

案由：96 學年度宗輔人員共同培訓案。 

辦法：建議由北、中、南、東之一所學校負責籌劃辦理。 

決議：由台北教區徐匯中學召集靜修女中等校籌辦。 

附帶決議：將每年例行工作及會議列表並排序，俾有依據。 

 

參、會議討論事項 

一、提案單位：磐石高中 

案由一：教會學校是否統一制定「生命教育中心」組織架構等四案？ 

案由二：教會學校對於生命教育課程安排，是否有一致標準？ 

案由三：教會學校生命教育教師基本鐘點是否可以一致？ 

案由四：教會學校生命教育教師兼「生命教育中心」行政工作，基本時數是

否統一制定？ 

建議：常務委員會議通過建議將此四案合併，請曉明女中召集相關學校代表

就組織架構、員額編制、人才培育等事宜協議，提出可行方案，於下次



常務會議討論。 

決議：建議由曉明女中召集協商各校是否能建立通則，提請常年大會討論。 

 

 二、請審核本次常年大會暨經營領導研習（六）之經費（詳如附件一至三）。 

   決議：同意補助 386,354 元。 

 

 三、請審核 96 年度天主教學校週之經費（詳如附件四）。 

   決議：同意補助 558,800 元。 

   附帶決議：同意主任委員動支協會經費支應上述二案。 

 

 四、協商下屆常務委員及主任委員選舉事宜。 

   決議：常務委員以全體表列勾選十一位產生，主任及副主任委員於十一位常 

      委中列印選票勾選二位。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